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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2008-14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上午在

公司技术中心四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2 人,代表公司股本 133,711,5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股东大会，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

长王伟炎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07 年年报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公司 200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公司 200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公司 2007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7 年度净利润为

94,013,378.73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9,474,793.33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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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利润为 84,538,585.40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04,313,017.06 元，

共计可供分配利润 288,851,602.46 元。公司为回报股东，拟提出 2007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在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按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股本 37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 共派发现金红利 18,700,0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 

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公司 2007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拟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公司 2007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9.06 亿元；负债总额为 8.32

亿元；股东权益为 10.74 亿元； 

2007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17.83 亿元；主营业务成本为 15.71 亿

元；主营业务利润为 2.12 亿元；净利润为 0.94 亿元；每股收益为 0.26

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常林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年度财务报告审议工作规程》等相关要求，经

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 2007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进行认真评价，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8 年

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 

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  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同意李延江先生、孔罗元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九名

董事组成，截止目前只有七名（含三名独立董事）。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福

马机械集团公司提议，新增李远见先生、高智敏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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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该两名公司董事候选人人选尚需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方能为公司董

事。 

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李远见先生: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高智敏先生: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关于公司 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及常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2007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关联交易均是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日常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专业

化协作生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避免了重复建设，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是客观必要的。 

2）公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均是按照市场定价

的原则，围绕主营业务展开的。交易事项真实、交易程序规范、结算价格

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未发现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 

3）公司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在 2007 年度及以往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的基础上，按照公司的发展，综合测算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价格、定价方式按市场定价原则进行，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确定 2008 年度与公司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60,000 万元；公

司与公司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按市场定价原则，由公司向公司

关联方购买材料、商品，销售产品、产品零部件、材料、动力，接受劳务

等业务。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相关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在前述关联交易的总额额度内，董事会授权

公司经理层负责人负责办理每笔日常关联交易事宜。 

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33,711,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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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常州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东方先生、祁栋先生

出席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常州金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4 月 29 日 

 

 

 

 

 


